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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豁免权

□甘露∗

　　摘要　图书馆具有资料保存与信息提供两大功能.从图书馆职业权利角度,可以将图书馆

豁免权界定为图书馆在特定情况下所享有的以法定方式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免于法律

追究的资格.我国法律仅从著作权法角度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图书馆以豁免权来实现上述功

能,这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实践中出现了应当给予图书馆收藏作品的豁免权和收集整理

作品豁免权的需求,我国立法应当从体系化角度构建完善的图书馆豁免权体系,以此促进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图书馆　豁免权　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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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
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共图书馆,是指以提供阅

读服务为主要目的,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和传播文

献信息,向公众开放,并经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包括由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和由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这个定义与我国多个

地方性法规中的界定基本相同.从该定义可以看

出,图书馆具有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和传播文献信

息的功能.在人类发展史上,图书馆起着保存文化、
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从版权角度看,图书馆多针

对并依赖各类作品实现上述功能,即收集保存作品、
通过免费借阅向公众传播作品.这两种功能被学者

称为资料保存功能与信息提供功能.对于资料保存

功能,我国«著作权法»第２２条授予图书馆以豁免

权,使得图书馆在特定条件下得以复制本馆作品.
对于信息提供功能,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第７条授予图书馆在本馆馆舍内向公众提供数

字作品的豁免权.除此之外,我国现行法律未明确

给予图书馆更多的豁免权.
在实践中,出现了多起针对图书馆的侵权诉讼.

这些侵权指控包括:收藏、出借侵权作品、向公众提

供包含侵权作品的数据库镜像、链接服务、未经许可

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作品.这些案件给学界和立

法部门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图书馆应当在哪些情况

下享有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的豁免权?
在图书馆学领域,有学者提出我国图书馆立法

存在采访权、编目权、汇编权、收藏权、传播权缺失等

问题,应当构建完整的图书馆权利体系,所谓图书馆

权利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图书馆员职业集团为了维

护‘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应具备的

业务权利”.该学者提出的图书馆权利中隐含了数

项图书馆应当享有的豁免权.在著作权法研究中,
少有学者从立法论角度对图书馆应当享有的豁免权

进行体系化研究.
文章试图从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角度,结合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图书馆豁免权问题,尝试对

图书馆应当享有的豁免权进行体系化研究,希望有

助于推进我国相关主题的研究.

２　图书馆豁免权的界定

图书馆豁免权是我国学界常用的一个术语,用
来指称图书馆有权从事某种利用作品的行为而不被

法律追究的资格,这种资格可以是自由从事公益性

的信息网络传播的资格,也可以是对图书馆所享有

的作品的合理使用(包括响应请求的复制行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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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保存和替代行为)资格.规定豁免权的条款,一
般称为免责条款.豁免(immunity)一词,不是大陆

法系的术语,而是英美法上的用语,与责任(liabilＧ
ity)相对.豁免是指人们有不因其他人行为或不作

为而改变特定法律关系的自由.我国学界在使用豁

免一词时并不采用英美法上对豁免(immunity)的理

解.在我国,豁免的含义往往是免于法律追究,«现
代汉语词典»将之解释为免除(捐税、劳役等).法律

上对豁免的界定多为不受追究.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对豁免的规定.立法上使

用的术语,除非特别必要,应当遵从该术语的一般含

义.对于豁免,也应当按照其免于法律追究的含义

加以界定.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将图书馆豁免权界

定如下:图书馆豁免权是指图书馆在特定情况下所

享有的以法定方式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免

于法律追究的资格.
对图书馆豁免权的上述界定有如下三点说明:
第一,图书馆享有的豁免权仅限于特定情形.

著作权是法律赋予著作权人控制他人利用作品行为

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构

成侵权是一般原则,不构成侵权是例外.图书馆豁

免权正是著作权侵权例外之一.按照«保护文学和

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九条关于著作权限制的规

定,任何立法对著作权的限制须符合“三步测定法”,
即对著作权的限制仅是特殊情形,与作品的正常利

用不相冲突,没有无理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

此,图书馆享有的豁免权必然是有限的,法律需要明

确将其限定为少数的、特殊的利用作品的情形.此

特殊情形下,图书馆利用作品的方式也是由法律明

确规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合乎民事立法原理,即一

般原则须概括规定,例外情形必须明确列举.
第二,图书馆对于涉及豁免权的诉讼不承担举

证责任.在图书馆享有豁免权的场合,针对图书馆

的任何侵权指控都需要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作为被

告的图书馆不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不应诉的情况

下,法院应主动审查图书馆的豁免权是否存在,如果

发现图书馆存在豁免权即不得判决其承担责任.换

言之,图书馆对于涉及豁免权的诉讼所作出的抗辩

仅是权利,不是义务.法院不得因为图书馆未行使

豁免权抗辩而视为其放弃权利,从而判决其承担

责任.
第三,图书馆享有的豁免权旨在保障其不承担

包括赔偿损失在内的侵权责任.图书馆享有的豁免

权不包括协助法院执行裁判文书的义务.在法院判

决某人承担侵权责任并诉诸强制执行且需要图书馆

协助法院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时,图书馆

不享有豁免.这是因为在法治社会任何人都负有协

助法院执行裁判文书的义务.

３　我国法律关于图书馆豁免权的规范梳理

我国法律对图书馆豁免权的规定主要是«著作

权法»第２２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７条.
其他隐含的豁免权规范主要是«侵权责任法»第３６
条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避风港”规则的规定.
从商业实践看,各类图书馆是图书、报刊、杂志

等出版物的购买者,在出版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
以出版单位为代表的著作权人对图书馆是否购买正

版图书十分在意.但是,由于我国法律没有赋予著

作权人公共借阅权,著作权人不能控制图书馆及其

他主体面向公众的出借行为.很明显,图书馆出借

图书等作品复制件的职业行为消减了著作权人出售

其作品的机会,压缩了著作权人(多数情况下是出版

单位)的利润空间.因此,著作权人对图书馆出借作

品复制件供公众利用的职业行为天然地持有反对

态度.
为了维护出版单位的利益,我国著作权法第２２

条仅授予图书馆为了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对本

馆收藏的作品加以复制的豁免权.对于数字化复制

行为,我国法律仅授予图书馆对情况特殊的作品,如
已经损毁或濒临毁损、丢失或者失窃的,因存储格式

过时且在市场上难以购买的,只能以明显高于定价

的价格购买的等,加以数字化复制,用于满足陈列或

者保存版本之需的豁免权.图书馆享有的此种豁免

权在于实现图书馆的资料保存功能.
除了资料保存功能,图书馆还具有信息提供功

能.通常此种功能是通过向公众提供图书等作品复

制件的出借服务、向公众提供作品阅览等服务实现

的.例如,图书馆在购买正版图书、杂志后,可以将

图书、杂志陈列在本馆馆舍内,供读者阅览;也可以

将图书等作品复制件出借给公众,由其带出馆舍.
图书馆提供的作品借阅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不受著作权人的控制.图书馆享有完全的向公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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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本馆购买的作品的借阅服务的豁免权.
为了应对数字时代公众对图书馆的新需求,我

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７条给予图书馆在

本馆馆舍内进行数字信息传播的有限豁免权.根据

这个豁免权,图书馆可以在本馆内通过信息网络向

位于馆舍内的公众提供馆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

品、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而依法数字化的馆

藏作品.对于此种豁免权,法律设定了相对允许的

条件:图书馆必须为此加强技术措施,防止图书馆馆

舍以外的人通过信息网络获得图书馆收藏的作品,
以及防止馆舍内的用户复制、下载图书馆内网络存

储的数字化作品.
超星图书馆、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等数字

化作品数据库发展起来之后,不少图书馆,尤其是高

校图书馆纷纷购买数据库供本单位成员使用,成为

包库用户.高校图书馆与开发数据库的企业往往以

提供链接、镜像方式进行合作.因为数据库存在侵

权作品而引发了不少连带图书馆成为被告的诉讼.
我国以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为主的“避风港”规则条

款在网络链接、镜像服务方面为图书馆提供了豁免

权.此类诉讼中,图书馆往往援引“避风港”规则进

行侵权豁免抗辩.所谓“避风港”规则,即是承认网

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审核网络信息合法性的义务,
在接到权利人的有效通知后,如果能够及时删除涉

嫌侵权信息或者断开链接,即可免除侵权责任.该

规则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通知－删除”规则.对于

“避风港”规则的核心内容,比较简洁的规定当属«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１２)第４条后段

的规定,即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

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

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文认为,就图书馆而言,“避
风港”规则的实质是赋予为用户提供数据库链接、镜
像服务的图书馆以豁免权.在图书馆与数据库企业

之间的合作协议中,一般都有免责约定,即数据库企

业就可能发生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承担责任,图书馆

不承担责任.但这种约定一般不能对抗第三人.
综上,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看,图书馆所享有的

豁免权类型非常狭窄,仅限于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

而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以局域网向位于馆舍内的

用户提供数字化作品或者本馆收藏的特定作品的数

字化形式;“避风港”规则下的链接、镜像服务等.

４　社会实践对图书馆豁免权的新需求评析

社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要求给予图书馆新的豁

免权的情况.一是关于收藏作品豁免,二是收集、整
理作品豁免.以下对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

第一,关于收藏作品豁免.
在谢庆芳告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侵犯著作权一案中,谢庆芳

指控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的由上海科学普及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的«面试英语问答与实

例»构成对原告享有著作权的«英语面试应对指南»
«英语简历写作指南»«应对面试»的剽窃,构成侵权,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上海科

学普及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的«面试英语

问答与实例»一书构成对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

剽窃,侵权成立,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侵

权责任.该判决同时责令被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承担立即停止出借涉案侵权图书的法律责任.在审

理中,作为被告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根本未参与

诉讼.在张海山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富力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一案中,原告指控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的«羊城晚报»A７版刊登的广告

“今天起拒绝漂泊———奋斗羊城．家在金港城”中

‘羊、城、在、金、港、城’”六个字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

权的“张∗山锐谐体”,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前
述报纸收藏于被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处,要求被

告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富某地产

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在涉案被控侵权广告中使用涉

案“张∗山锐谐体”中的“羊、城、在、金、港、城”字体,
侵犯了原告对该字体享有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

责任.在该判决中,法院未判令被告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上述两起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图书馆因为履行

职责之需收藏了侵权作品,在原告提出侵权指控的

情形下,法院是否因为图书馆的收藏行为而判令其

承担侵权责任.从上述两个判决看,法院的意见是

对立的,前者要求被告承担承担侵权责任,后者则认

为被告无需承担责任.这就给立法提出了一个问

题:即立法上应否确认图书馆享有收藏图书等作品

复制件的豁免权? 本文认为,应当给予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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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等作品复制件的豁免权.其道理在于,图书馆

收藏图书等作品复制件时并无作品合法性审查义

务,图书馆对自己通过公开市场合法购置的作品复

制件享有所有权,该所有权不受版权控制.其内在

的法理在于当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时,知识产权要

让位于物权.从侵权法上看,在无过错的情形下,图
书馆不能因为他人的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此

外,我国法律并未授予著作权人收回权,著作权人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要求合法购买图书等作品复制件

的消费者承担责任.
第二,关于收集整理作品豁免.
图书馆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收藏作品,保存人类

以各种作品呈现的文明成果.但收藏作品的前提是

收集整理作品.如前所述,图书馆学界有学者提出,
应当建构完整的图书馆权利.其中包括采访权、编
目权等.这些权利无疑指向了图书等作品.在数字

时代,网络上出现的孤儿作品日益增多.对孤儿作

品的利用,不少学者借鉴欧美的现有做法提出了一

些建议.本文认为,不论是采访权、编目权等图书馆

权利或者是图书馆对孤儿作品的利用权,都可以归

入图书馆收集整理作品豁免权的范畴.
图书馆的采访权是图书馆获取图书文献等信息

载体的权利,没有采访权的保障,图书馆就无法完美

实现资料保存功能.我国及其他很多国家都为图书

馆设置了呈缴本制度,试图以行政手段强制出版单

位向图书馆提交出版物,从而保障图书馆实现资料

保存功能.然而,呈缴本制度难以保障出版单位足

额、按时地提交出版物,并且法律执行费用过高.为

了实现图书馆的资料保存功能,应当赋予图书馆采

访权,给予图书馆采集图书等出版物的豁免权.给

予图书馆收集作品的豁免并不会过分损害著作权人

的利益.有了此种豁免权,图书馆可以通过各种途

径收集整理包括孤儿作品在内的文献资源,用于保

存文化载体.在图书馆不向公众提供借阅服务的情

形下,这种搜集活动不会减少著作权人的市场利益,
不会给出版单位的利益造成过大影响.如果确认这

种豁免权,则势必要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征求意见稿)»第２１条的规定.根据这个征求

意见稿的规定,公共图书馆收集文献信息资源不得

入藏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文献信息资源,这
种制度设计固然可以保证著作权人的利益,但是对

于图书馆的资料保存功能却非常不利.在个人利益

和公众利益之间,法律应当充分考虑利益保护的先

后顺序.在不过分损害个人利益的条件下,应当优

先考虑公众利益.赋予图书馆以收集整理作品的豁

免权,使得图书馆在不考虑出版物是否构成版权侵

权、是否存在权属争议等合法性争议的情况下收藏

作品,保存文献资源,满足公众的查阅需要,可能更

为可取.

５　图书馆豁免权体系的构建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已经明确我国现行法律

对图书馆的豁免权仅局限于著作权法的规定,对于

实践中出现的收藏作品豁免、收集整理豁免需求尚

未给予回应.立法上的缺失给图书馆的工作造成了

极大困扰.在面对收藏侵权指控时,图书馆不得不

在应诉与不应诉之间进行选择.在目前图书馆经费

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图书馆的境地更加困难.由于

图书馆没有收集整理作品的豁免,致使它不能在数

字时代对网络上流行的作品,尤其是孤儿作品,进行

有效的收集整理,从而使得图书馆的资料保存功能

受到限制.
为了促进图书馆的发展,应当立足于图书馆的

资料保存功能和信息提供功能,构建图书馆豁免权

体系.对这一豁免权体系,可以构想如下:
第一,设定图书馆复制本馆或其他图书馆收藏

的作品用于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豁免权.这类豁免

权针对图书馆收藏的作品,而此类作品已经难以从

市场上正常获取(即以正常价格获取).这种豁免权

可以有效帮助图书馆展开馆际合作,以较低的成本

相互分享各自的特殊馆藏资源.
第二,设立图书馆以数字化形式在本馆馆舍内

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豁免权.图书馆应当成为公众学

习的重要场所.在数字化时代,应当给予图书馆向

公众提供数字化作品服务的豁免权.只要这样,才
能使得图书馆跟上时代的步伐.

第三,设立图书馆在向公众提供数据库链接、镜
像服务情况下的豁免权.图书馆在购买了数据库的

使用权之后,自然享有向本馆许可的公众提供数据

库链接、镜像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因数据库中

存在侵权作品而受到影响.法律明确这种豁免权,
可以使图书馆不再因为此类诉讼受到干扰.

第四,设立图书馆收藏作品、收集整理作品豁免

权.图书馆在购买正版图书等作品载体之后,应当免

３０１

论图书馆豁免权/甘露
OnLibrariessImmunity/GanLu



2
0

1
6

年
第6

期

于因作品的非法性而被诉.图书馆等作品消费者没

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判断其购买的作品是否合法.
图书馆不应当承担这样的注意义务.因此,法律应当

明确图书馆所享有的收藏作品豁免权.为了保障图

书馆资料保存职能的实现,给予图书馆收集整理作品

的豁免,可以大大促进图书馆履行这一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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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焕文、张兆忠当选２０１６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安徽铜陵召开,为２０１６年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颁奖.中山大学

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教科战线杰出贡献者程焕文,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高职院校图书馆界的

领航人张兆忠,作为高校图书馆界的杰出代表,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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